
104 年度辦理決算查核情形
為強化各機關、基金會計處理及財務管理等，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規劃會同主管機關辦理決算查核

作業，並提供相關改進建議，促請各機關、基金確依規定檢討辦理，俾提升查核效益。

　林育珊（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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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提升政府財務效能，以

及強化財務報導之適正性等，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

計總處）於每年度終了（12 月

底），次年 2 月底前，依據預

算法、會計法及決算法等規定，

開始進行部分機關或基金決算

實地查核作業，並於 4 月底前

完成各機關及基金決算書之審

核及彙編等作業。查核事項包

括預算執行、會計制度實施狀

況、決算編製、財務（物）管

理等，促請各機關及基金強化

收支預算執行適正、合規處理，

提升預算執行效率，健全會計

處理與強化財務（物）管理等。

茲按現行中央政府辦理決

算查核與彙編等作業程序，大

致可分為 4 階段。第 1 階段訂

定決算編製作業手冊，在每一

年度終了前 1 至 2 個月內擬定

中央政府總決算及附屬單位決

算編製作業手冊，分行各機關

及基金據以辦理。第 2 階段辦

理決算實地查核作業，年度終

了依例由主計總處擇定部分機

關或基金進行實地查核，至未

克前往查核之基金，則由主管

機關依決算法第 20 條規定自行

辦理查核。第 3 階段係就前階

段之查核結果撰寫查核報告，

據以修正決算數據，並將所提

各種建議改進事項分行各主管

機關及轉知所屬基金辦理。第

4 階段彙編中央政府總決算暨

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經提

報行政院會議通過後，於法定

期限內送監察院審核。本文係

就 104 年度中央政府辦理決算

實地查核情形、重要改進建議，

與 103 年度決算查核改善情形

等介紹。

貳、1 0 4 年 度 中 央

政府辦理決算實

地查核情形

為瞭解中央政府各機關及

基金實施會計制度及決算辦理

情形，主計總處於每年底依決

算法第 20 條等規定，規劃辦理

各年度之決算實地查核作業。

其中有關各年度受查單位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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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主要係參考近年審計部查

核各機關及基金之重要審核意

見，以及主計總處過去曾查核

之機關及基金家數，除年度中

發生重大事件者外，以短時間

不重複查核為原則等。104 年

度決算實地查核單位於公務機

關部分，擇定勞動部及衛生福

利部等；特種基金部分，擇定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

金、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及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並

配合各機關及基金決算編製期

程，於 105 年 2 月間會同相關

主管機關赴上列機關、基金進

行查核。主要查核重點包括：

一、預算執行管制項目及預算

編列標準共同項目之查核：

包括用人費用、提撥福利

金、公共關係費、服裝、

補（捐）助等。

二、會計年度終了交易截止劃

分之查核。

三、補助、捐助及委辦計畫之

執行，應力求撙節，避免

浪費。

四、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執行情

形、補辦預算及奉准併決

算項目辦理情形之查核。

五、逾期欠款債權之催收及呆

帳處理是否依規定辦理。

六、過渡及懸記帳目（暫收、

暫付、預收、預付、應收、

應付款項及墊款等）是否

按期或及時自行清理。

七、現金、票據、有價證券等

出納保管作業，是否依出

納管理手冊規定組成查核

小組定期或不定期依照規

定查察。

八、各種財物之帳目與實物是

否相符，有無閒置及呆廢

情形。

參、重要建議改進事

項

本次派員查核結果，提

出之建議改進事項包括預算執

行、會計事務、財物管理及出

納作業等部分，共計 83 項（附

圖），其中較重要項目臚列如下：

一、預算執行部分

（一）部分機關截至 104 年 10

月底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僅約 50％，且全年未達

80％，分析其執行落後

原因主要係各所屬機關

執行率偏低所致；另查

其 104 年度歲出保留數

額表，發現部分所屬機

關有多項保留經費係於

104 年 12 月 決 標。 為

提升預算執行成效，避

免外界有年底消化預算

之觀感，應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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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04 年度決算查核建議改進事項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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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
建議事項

項數
比率

（％）

會計事務 23 28

出納作業 20 24

其他 16 19

財物管理 14 17

預算執行 10 12

合　計 83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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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所屬機關依實際業

務需求及計畫執行進度

妥適編列暨分配預算。

（二）部分基金辦理補助計

畫，核有活動結束後或

活動執行中始奉准辦理

等欠妥情事，復因活動

未經簽准即行辦理，故

多由承辦人員先行墊付

相關支出，核與補助機

關訂定之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有關除零用

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

及簽准得先行預借或墊

付者外，其餘均應逕付

受款人之規定未合，應

請檢討改進，落實執行

相關規範，俾使各項經

費之控管更臻允當。

二、會計事務部分

（一）依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

收支處理注意事項第 17

點規定，各機關決算所

列應收歲入款除有特殊

原因者外，應即清理催

收及繳庫。查部分機關

「應收歲入款」等科目

帳列之各地方政府視障

按摩業違規罰款等款

項，104 年度僅清理其

中 0.6％，另分析其帳

齡已屆滿 4 年者，占該

科目餘額 99％，應請督

促相關地方政府積極辦

理清理作業。

（二）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0 條規定，審核期終結

帳整理應注意其他資產

及負債各科目懸帳，有

無作適當整理；懸宕之

帳款，權責單位有無積

極稽催處理。惟實際查

核結果，部分基金 104

年度決算仍帳列多筆已

完成履約或已屆保固期

限之履約保證金及保固

保證金，請確依規定積

極清理妥處。

三、財物管理部分

（一）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

冊第 41 點規定，各機

關之財產，應由財產管

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

產資料逐一盤點，每一

年度至少盤點一次。查

部分機關 104 年度僅由

保管人員自行辦理財產

及非消耗品盤點作業，

財產管理單位未辦理全

面盤點作業，應請依規

定檢討改進；另部分基

金於 104 年間辦理財產

初盤後，未續依規定辦

理複盤並作成紀錄，且

以前年度盤點紀錄未妥

善保存，致無相關盤點

資料可供參考，爾後應

請及早規劃並確實執行

財物盤點計畫。

（二）部分基金土地管理系統

中已屆租期且未續租展

期之資料，核有部分案

件業已辦理續約惟未更

新系統資料，且系統未

就到期案件另設計呈現

方式，或新案件輸入時

誤植為已註銷案件之案

號，致該註銷案號仍顯

示為出租中等。為強化

土地管控，應請全面清

查並檢討系統整合、運

作等相關事宜。

四、出納作業部分

（一）依出納管理手冊第 10 點

規定，出納管理單位逐

月核對由會計單位收轉

之銀行存款核帳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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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與帳面結存不符之

處，應編製銀行存款結

存差額解釋表。惟實際

查核結果仍有部分基金

之銀行存款核帳清單係

由出納單位或業務單位

等收辦，核與前揭規定

未合，應檢討改進。

（二）部分機關自行收納款項

收據之管理，存有未依

出納管理手冊第 38 點

規定隨時記錄使用情

形，或作廢收據未確實

截角，或實際收款日期

與收據開立日期差距達

2 個月餘等情事，應請

依規定檢討改進，以落

實收據控管機制。

五、其他建議事項

（一）依 104 年 6 月 17 日修

正公布之審計法第 36

條規定，各機關或各種

基金原始憑證以不送審

計機關審核為原則；另

配合刪除第 44 條有關

特殊情形，經審計機關

同意，得免附送有關憑

證之規定。查部分基金

補助作業規範仍規定其

補助計畫經審計部同意

者，原始憑證免送該基

金；原始憑證規劃由受

補助或委託機構保管

者，由該基金代為向審

計部申請等。為符實況，

請依新修正審計法條文

檢修相關作業規範。

（二）部分基金內部各單位人

工核算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時，於所得稅、人事

資訊系統所擷取之資料

及分攤方式不一。鑒於

其每月薪資傳票，已可

由人事資訊系統將相關

資料匯入財務會計系統

後產製，為提升薪資作

業效能，增進成本計算

正確性及一致性，宜請

研議增修系統功能，透

由各有關系統介接並代

開傳票。

六、103 年度決算查核改

善情形

103 年度實地派員赴機關

及基金之查核結果，提出應檢

討改善缺失或再精進事項計 81

項，經查已有 67 項獲檢討改善

（包括會計事務已改善及精進

事項完成 62 項與建置規制具通

案性之精進事項 5 項），達成

度為 82.7％，尚待改善事項宜

由主管機關持續追蹤列管。復

為降低現金收支風險，與強化

財物採購及管理機制，各機關

及基金應定期檢討內部管控有

無闕漏之處，活化資產利用率，

提升財物使用效益，另主管機

關亦應督促所屬機關及基金，

建立相關管控機制，並定期或

不定期依出納管理手冊、國有

財產法等規定辦理查核。

肆、結語

由於中央政府所屬機關及

基金眾多，決算事務龐雜紛繁，

為能在有限期間內查核及彙編

成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

決算，有賴主計總處及各主管

機關共同發揮分層負責逐級查

核之功能，其中包括主計總處

訂定決算查核計畫、應注意事

項及報告應撰寫重點事項等，

俾作為各主管機關辦理所屬

機關及基金決算查核作業之依

據，落實監督管理機制，並藉

由提供各項改進建議，期達成

提升預算執行及強化會計事務

處理等能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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